铜司函〔2025〕14号
重庆市铜梁区司法局

关于政协重庆市铜梁区十一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240提案的答复函
邓洋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的建议》（第240号）收悉。经认真研究办理，现函复如下：

自全市统一部署推进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以来，铜梁区立足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水平和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任务，大力推行“三聚焦”工作举措，有力推动了执法事项综合、执法力量综合、执法方式综合，加快形成了职责清晰、协同高效、机制健全、行为规范、监督有力的综合行政执法新格局。2025年，全区已调用执法事项8406项，开展日常检查7824次，组织“综合查一次”275户次，作出行政处罚205件。
一、整合执法力量

（一）配齐配强人员。全区28个镇街均已成立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配备行政执法人员446名，充实了执法力量，行使镇街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处罚以及与之相关的行政检查和行政强制措施。  

（二）推动执法力量下沉。建立镇街“综合执法+专业执法”新模式，调整铜梁区各部门行政执法人员下沉名单，针对82项赋权行政执法事项，从11个区级行政执法部门下沉执法人员89人，对镇（街道）行政执法工作进行指导、协调、监督。通过联合执法、业务培训、案卷评查等方式，推动执法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完善队伍构成，解决镇街执法力量薄弱、执法人员专业素养不高等问题，形成职权下放与管理服务下沉的闭环管理，实现了“放权不放手”。
二、加强协作配合
（一）厘清执法边界。组织区级行政执法部门对照《重庆市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认真梳理、逐一认领执法事项，形成《铜梁区人民政府认领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编制《铜梁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事项清单（2025年）》。梳理综合行政执法事项共121项（其中：法定执法事项27项，赋权执法事项82项，委托执法事项12项），通过构建“法定执法+赋权执法+委托执法”的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新模式，明确了各镇街依法履行管理职能的范围边界。

（二）加强联动协作。建立“镇街吹哨、部门报到”的执法联动协作机制。镇街对行政执法中涉及的复杂、疑难事项，可以向区级有关执法部门提出协助请求，区级行政执法部门采取选派执法人员参与、开展业务指导等方式进行协助。对于跨镇街、长期未解决的突出问题，由相关执法部门牵头，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或专项整治工作。镇街之间、镇街与区级行政执法部门之间的执法职责争议，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区司法局牵头组织协调；区司法局协调不成的，由区政府决定。

三、强化业务指导

（一）建立分级分层业务培训机制。镇街组织新增执法人员通过铜梁区行政执法人员培训云平台完成在线培训考试，申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并结合实际情况，组织开展日常学习培训；赋权行政执法部门制定《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计划》，保证全年开展培训不少于10课时，其中至少组织2次线下集中培训学习、1次实地观摩培训；区司法局每年开展全区行政执法人员通用法律知识培训。

（二）编制行政执法工具书。编制镇街综合行政执法人员操作手册，涵盖了行政执法相关法律法规、日常执法流程、执法规范用语、执法事项法律适用指引等九章内容，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达到了“即学即用、即用即查”的效果。

四、聚焦制度建设

（一）“6+4”工作机制促进长效监管。建立了多方联动协作、双重考核评价、分层分级培训、“三统一”执法运行、重大执法决定双重审核、“三位一体”执法监督等“六项机制”，同步制定实施行政执法争议协调、协作、监督以及三项制度“四个配套工作指引”，形成了事前预防、事中指导、事后监督有机结合的长效监管机制。

（二）法治观察与执法监督协同联动。创新谋划法治观察和行政执法监督建议联动工作机制，聚焦优化营商环境、城市治理、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等重点领域设置7个区级法治观测点，从“两代表一委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政法系统退休干部、企业主代表、执业律师等群体中择优选聘15名法治观察员暨行政执法监督员。通过参加行政执法现场观摩、案卷评查以及监督调研等形式，收集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群众的意见建议，季度定期反馈、重大事项实时反馈，打造了常态化法治督察工作平台，进一步拓宽了人民群众参与、表达、监督的渠道。

下一步，区司法局将进一步推动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真抓实干、持续发力，确保下放权力“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交出铜梁区镇街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高分报表。

此复函已经彭宏局长审签。对此答复函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回执寄给我们及区政协提案委，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重庆市铜梁区司法局

2025年8月20日



